附件1

泉州市教育科研先进单位、先进工作者评选条件

一、教育科研先进单位评选条件

1、学校领导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大力推行“科研兴校”，重视教育科研，将教育科研作为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纳入学校的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，定期讨论全校性的科研工作，并能带头参加教育科研，承担课题研究任务。

2、科研组织机构健全。有成立教科所（室）的正式文件，学校领导有专人分管教科研工作，经常过问科研情况，学校教科（处）室配有专职的教科室主任（处长），有独立办公室。

3、科研制度完备。有开展教育科研的中长期规划和学年、学期工作计划，目标明确，内容具体，措施落实；有教科室人员的岗位职责和对教育科研工作的具体要求，有教育科研工作的学年、学期总结和考核、检查制度；有课题申报、评审、成果奖励等较为完备的规章制度。

4、科研管理规范。科研管理能照章办事，课题申报、论证、立项、指导、结题和成果奖励、推广等各项工作运转有序，按时完成上级科研管理部门下达的任务，科研档案完整。

5、科研投入有保证。教科室有必备的办公设施和图书资料、电脑等设备，有固定的科研经费，并力争做到逐年有所增长。

6、科研活动正常，学校科研气氛浓厚。教科（处）室能切实发挥“两个服务”的职能，为领导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；有计划地组织教师学习教育理论，举办各类科研讲座；积极指导教师进行课题研究；定期编印科研信息资料，及时反映本地或本校的科研动态。

7、科研骨干队伍初步形成。学校教师具有科研意识，有较多教师能承担科研课题。在科研知识普及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教育理论素质，热爱教育科研，能胜任教育科研需要的科研骨干队伍，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和声誉。

8、科研工作成效明显。（1）通过教育科研工作，有效促进学校的发展。（2）重视教育教学经验的总结，教职工积极撰写论文，定期进行交流。每学年有一定数量的论文在市级及以上教育刊物发表，或在市级及以上教育教学研讨会上交流。（3）近3年承担过市级及以上课题（不含子课题）研究，积极推广科研成果，并取得了一定成效。承担过泉州市级教育规划立项课题，并通过成果鉴定；获得优秀等级及获得泉州市级教育科研成果奖可作优先条件。

二、教育科研先进工作者评选条件

1、政治思想素质高，热爱党的教育事业，具有崇高的师德修养，为人师表，诲人不倦。
2、科研管理中成绩显著：主持、参与当地或本校教育科研的规划、组织和协调工作；拟订、实施有关教育科研的规章制度，组织本级课题的申报、论证、立项、检查、评审、推广；使当地或本校教育科研制度化、规范化，运转有序，效率提高。


3、积极指导教师开展教育科研。在课题研究工作中组织、管理能力强，能积极带领、影响教师参加教育科研活动，是学校的教育科研的带头人和骨干。

 4、积极为各级领导和教师提供信息服务，主动宣传教育科研，热心参加当地或学校教育刊物的编印，主动为当地或本校教育科研的发展献计献策。

5、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教育科研能力，学习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和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动态，积极投身教育科研活动。正式出版过专著，或论文在市级及以上教育刊物发表，或论文在市级及以上教育教学研讨会上交流，或举办过校级及以上教育教学专题讲座，有一定的学术影响。
6、在课题研究中成绩显著。近3年承担过市级及以上课题（不含子课题）研究，积极推广科研成果，并取得了一定成效。或承担过泉州市级教育规划立项课题，并通过成果鉴定；获得优秀等级及获得泉州市级教育科研成果奖可作优先条件。

